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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92 年臺北市家庭平均每人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 36,416 元，居

七大都市之冠，較 91 年減少 3,315 元（-8.34%），其占當年消費

支出之 13.43%，較 91 年下降 0.97 個百分點。十二行政區中平均

每人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以內湖、文山、大安、信義等四區

較高，均高於全市之平均數，其中內湖區 43,437 元居冠。而臺北

市家庭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中，主要係用於教育與研究費

用，占 44.36%，其次係用於旅遊費用，占 27.18%。 

依據臺北市政府主計處按年辦理之家庭收支概況調查，92 年臺北市家

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 271,236 元，居七大都市之冠，其占可支配所得比率

為 74.17%，相對的，平均每人儲蓄占可支配所得比率為 25.83%，居七大

都市之第二位，僅次於高雄市之 26.92%。而 92 年臺北市家庭平均每人娛

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 36,416 元，較 91 年之 39,731 元減少 3,315 元

（-8.34%），占消費支出 13.43%，較 91 年下降 0.97 個百分點。若就七大

都市比較，上述平均每人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以臺北市最高，其次為

新竹市 35,562 元，再次為臺中市 28,877 元，基隆市 20,579 元最少；其

占消費支出比率則以新竹市 15.08%最高，其次為嘉義市 14.51%，再次為

臺中市 13.84%，基隆市 11.23%最低，高雄市 12.69%次低，而臺北市 13.43%

居第五位。 

若按行政區分析，92 年臺北市家庭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以大安、內湖、

文山、中正、松山、信義等六區較高，均高於全市平均消費支出，其中大

安區 304,393 元，居全市各區之冠；餘六區則較低，以萬華區 212,674 元

最低。另平均每人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以內湖、文山、大安、信義等

四區較高，均高於全市平均數，其中內湖區 43,437 元，居全市各區之冠；

餘八區則較低，亦以萬華區 24,511 元最低。又上述平均每人娛樂教育和

文化服務支出占消費支出比率則以文山、內湖、大安、南港四區較高，其

中文山區 14.82%最高，其次內湖區 14.65%，而萬華區 11.53%最低。 

若就臺北市平均每人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用途結構而言，主要係

用於教育與研究費用 16,154 元，占 44.36%最高，餘依次為旅遊費用 9,898

元，占 27.18%，娛樂器材及附屬品費用 4,370 元，占 12.00%，娛樂消遣

服務費用 3,915 元，占 10.75%，書報雜誌文具費用 2,079 元，占 5.71%。

而十二行政區中，娛樂教育和文化服務支出五成以上使用在教育與研究費

用者，有大同區之 55.80%及松山區之 50.80%；另三成以上使用於旅遊費

用者，則有大安區之 32.85%及內湖區之 31.20%。 

＊本週報自 88.5.11 起透過下列網際網路發行，並自第 122 號起於本處網站發行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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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府網址www.taipei.gov.tw市府簡介之市政統計。 



臺閩地區七大都市家庭收支情形 

平均每人 
臺北市 基隆市 新竹市 臺中市 嘉義市 臺南市 高雄市

91 年 92 年 92 年 92 年 92 年 92 年 92 年 92 年 

所得總額（元） 465,477 472,841 269,647 392,061 343,923 278,457 300,127 333,482

可支配所得（元） 357,214 365,696 211,050 301,189 274,497 220,629 243,477 265,779

消費支出（元） 275,936 271,236 183,283 235,858 208,659 171,348 187,136 194,225

  
 

占可支配 
所得％ 

77.25 74.17 86.84 78.31 76.02 77.66 76.86 73.08

 娛樂教育和文化

服務支出（元） 39,731 36,416 20,579 35,562 28,877 24,863 25,846 24,656

  占消費 
支出％ 

14.40 13.43 11.23 15.08 13.84 14.51 13.81 12.69

儲蓄（元） 81,278 94,460 27,768 65,331 65,838 49,282 56,341 71,554

  
 
占可支配 
所得％ 

22.75 25.83 13.16 21.69 23.98 22.34 23.14 26.92

 

九十二年臺北市各行政區家庭支出 

區別 
平均每人
消費支出
（元） 

平 均 每 人 娛 樂 教 育 和 文 化 服 務 支 出 

支出數額 
（元） 

占消費支
出％ 

用 途 結 構 （%） 

旅遊費用
娛樂消遣
服務費用

書報雜誌
文具費用 

娛樂器材
及附屬品

費用 

教育與研
究費用

全市總平均 271,236 36,416 13.43 27.18 10.75 5.71 12.00 44.36

 松山區 281,253 35,770 12.72 23.53 9.93 5.69 10.05 50.80

 信義區 280,278 36,476 13.01 29.31 9.73 4.97 12.98 43.01

 大安區 304,393 43,371 14.25 32.85 9.57 5.86 12.17 39.55

 中山區 269,216 35,239 13.09 28.15 10.82 5.16 14.24 41.63

 中正區 285,817 36,383 12.73 27.34 11.65 6.32 13.21 41.49

 大同區 238,787 32,055 13.42 20.33 10.87 4.46 8.53 55.80

 萬華區 212,674 24,511 11.53 25.40 14.56 6.63 14.08 39.33

 文山區 292,818 43,407 14.82 24.20 10.28 6.33 13.03 46.17

 南港區 252,306 35,533 14.08 27.72 9.24 4.76 10.99 47.29

 內湖區 296,461 43,437 14.65 31.20 11.63 5.54 10.54 41.09

 士林區 253,169 33,032 13.05 27.19 10.90 5.92 11.04 44.95

 北投區 251,064 31,620 12.59 20.60 11.41 6.12 12.06 49.81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部辦公室、臺北市家庭收支概況調查報告資料。 

 


